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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CB(2)457 / 09-10(46)附件二 
 

就「2012 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作出附件補充。 

諮詢文件趨向重小量（甲）不重質（乙），文件中考慮的方向是平均增加小數

量的人數，究竟有何意義，沒有提升民意的基礎。在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兩個選

舉制席不變，根本沒有按照實際情況及循序漸進的方向發展，是不能帶領香港

市民步向普選。民主要進度，政制莫停步與公投、起義並列，都是宣傳的口號，

但該文件事實上比現行的制度更退步，下文將會略述。如果諮詢文件不作大幅

度修改，基本上沒有任何價值可言。 

 

諮詢文件有爭議的議題，歸訥如下。 

（甲）重小量(加人數等於加入民主成份嗎？) 

1a. 選舉委員會由 800 人增加至不超過 1200 人，四大界別，同比增長； 

2a. 選舉委員會第四界別的新增的 100 席，大部份分配給民選區議員互選產生； 

3a. 2012 年選舉委員會轉化為 2017 年提名委員會提供一個基礎。  

4a. 行政長官提名門檻不變，沿用不少於八份之一選舉委員會委員提名； 

5a. 立法會由現時 60 席增加至 70 席； 

6a. 新增立法會 10 個席位，其中 5 席由直選產生；及 

7a. 新增立法會 10 個席位，其中 5 席由功能界別區議會內，再加上原本 1 席

全部由民選區議員互選產生。 

 

（乙）不重質(制度不變等於沒有加入更好的民主成份，壞的制度只會更壞不

會更好啊！) 

1b. 選舉委員會四大界別，同比增長。加 400 人有何作用，等於原地踏步或更

糟。原地踏步是四大界別，同比增長，更糟的下述； 

2b. 選舉委員會的 100 席大部份分配給民選區議員，能增加多少民主成份？能

增加多少民意？能填補或平衡其它新增選舉委員會席位的缺陷嗎？ 

3b 轉化為 2017 年提名委員會，選舉委員會第四界別的人數是有上限，暫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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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超過 700 人，等同 2017 年提名委員會不多於 3000 人，究竟何年何月才

可到達提名委員會的基數(全港合資格的選民)。 

4b. 不少於八份之一選舉委員會委員提名，即 100 名增加至 150 名；又是等於

原地踏步或更糟，原地踏步是不會超過 8 個人參選特首，更糟是比現行制

度下又要多找 50 個特權人仕支持，才可參選特首。 

5b. 立法會增加 10 席，理據大致上是配合立法會日益繁重的工作。有需要每

個議席相對人口比例，由 1 比約 116,800 人降低至 1 比約 103,000 人。如

現時比較不專注的功能界別議員，願意多做一點立法會事務，是否不須要

增加立法會議席。 

6b. 新增 5 席由直選產生。是每個選區各增加一席嗎？是沿用人口分佈分配席

位嗎？ 

7b. 新增 5 席由傳統功能界別區議會民選區議員互選產生。由 405 個民選區議

員互選產生 6 個人等於 6 個直選的立法會議員，這是最具爭議的地方。嘩！

回到 0 歲時，從新學習公理、平等、公平、循序漸進及選舉的普世價值….

等，總括一切從教育再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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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委員會 

堅持選舉委員會中四大界別同比增長，並廣泛代表民意。最簡單的方法是增加

席位，是沒有意思。但要增加民主成份或民意認同，必須在四大界別各增加

3.75%民意，對不起，我們沒有辦法。 

在不增加席位下，單從第四界別增加 3.75%民意，最直接的方法是把功能界別

的立法會議員，轉化為直選立法會議員，但已經是不可能。其次把最接近直選

立法會議員的民意，即全數民選區議員納入第四界別中，被免民選區議員在互

選產生後，破壞整體民意代表進入選舉委員會中，不能有效地反映民意。 

 

1. 現行選舉委員會 

800 名選舉委員會委員當中，公認為代表民意只有 30 席直選立法會議員。

佔選舉委員會 3.75%。 

800 名選舉委員會委員當中，代表功能界別的有 693 席，佔選舉委員會

86.63%。 
 

2. 四大界別各加入 100 席。 

1200 名選舉委員會委員當中，公認為代表民意只有 30 席直選立法會議員。

佔選舉委員會 2.5%。 

1200 名選舉委員會委員當中，代表功能界別的有 1093 席，佔選舉委員會

91%。 
 

3. 如三個界別不變，只在第四界別加入 405 席民選區議員。 

600+36+30+30+41+21+405=1163 人 

1163 名選舉委員會委員當中，公認為代表民意只有 30 席直選立法會議員。

佔選舉委員會 2.58%。 

1163 名選舉委員會委員當中，代表功能界別的有 681 席，佔選舉委員會

58.56%。 
 

4. 如三個界別各增加 100 席，只在第四界別加入 405 席民選區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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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36+30+30+41+21+405=1463 人 

1463 名選舉委員會委員當中，公認為代表民意只有 30 席直選立法會議員。

佔選舉委員會 2.05%。 

1463 名選舉委員會委員當中，代表功能界別的有 981 席，佔選舉委員會

67.05%。 

 

 現時 2012 年(文件建議) 模擬 模擬 

 1 2 3 4 

第一界別 200 300 200 300 

第二界別 200 300 200 300 

第三界別 200 300 200 300 

第四界別 200 (*) 300 不多於 563 不多於 563 

總數 800 1200 1163 1463 

 

選舉委員會中現時之第四界別，即 (*) 估計上限 

人大 36 36 

立法會 30 功能界別 / 30 直選 60-80 

政協 41 126 

鄉議區 21 72 
 (包括主席、副主席及當然執行委員) 

港、九區議會代表 21 

新界區議會代表 21 
共 405 

人數 200 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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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 名區議員是不等於 30 名立法會議員 

民選 區議員 立法會議員 

議席 364 (41) 30 

產生辦法 單議席單票制 比例代表名單制 

每席平均當選票數 約 1700 約 42000 

平均服務居民人數 約 17000 約 230000 

總投票人 1148961 1524249 

當選總票數 / 當選代表率 698833 / 61% 1261597 / 83% 

 
由於區議會選區太細小，幾座樓宇、兩條街就可以產生一個民選區議員，所以

其民意認受是絕對比不上直選立法會議員，他們是來自社會各階層、不同政

團、不同職業之人士。所以民選區議員雖然列入第四界別，實際超過半數的民

選區議員是來自其它三個界別(參考區議會網頁)。 

值得一提的是諮詢文件第四章 

4.17 特區政府傾向不採取把「公司/團體票」轉為「董事/行政人員/屬會/個

人票」的方式。由於過程太過複雜，涉及很多不同界別和人士的利益，社會要

達成共識並不容易。而且2012年的選舉委員會只運作一次，我們認為不宜作太

大改動。  

4.07 就此，特區政府認為可考慮把選舉委員會人數增加至不超過1200人。這

個增幅符合循序漸進的要求，亦能提供更多空間和機會予社會人士參與行政長

官選舉，進一步提高選舉委員會的代表性，並可為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時把選

舉委員會轉化為提名委員會提供一個基礎。  
 
4.17 及 4.07 慨然 2012 年的選舉委員會只運作一次，但又構思將 2012 年選舉

委員會為基礎，轉化為 2017 年的提名委員會？如果立法議會通過諮詢文件

後，在 2016 年立法會及 2017 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時，不能完成規定的「五部

曲」，須要根據規定「原地踏步」，很大可能把 2012 年的選舉委員會直接轉化

為 2017 年的提名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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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直選立法會議席 

 

在區議會諮詢及公開論壇上，對增加的立法會直選議席數目及如何分配新增議

席，沒有引起爭拗，大多數陳述者理解為，五個分區各增加一席。只有極小數

認為該按人口作出分配。只有一宗特別的意見，按人口分配並把新界東及新界

西分拆後，新增一個新界北選區。 
 

現時香港立法會直選議席，使用比例代表名單制及最大餘額法所產生，五大選

區大致上按人口比例分配議席，並不是按登記選民人數分配議席，議席更改亦

可微調選區分界來作平衡。現時立法會直選的合資格選民，已經是最大的基點

( 即約337萬 )。如須要增加民主成份，最簡單的方法是合併選區增加認受性或

直接增加議席。 
 

我們認為五個分區最少增加一個立法會議席。並按照一貫的做法，五大選區按

人口分配定出議席。所以有很大可能五區所增加的議席，將會多於諮詢文件所

提出五席。當然，在人大的『決定』下，直選立法會議席與功能界別立法會議

席須要同比增長。亦可考慮把九龍東及九龍西分區合併為九龍選區，由於比例

代表名單制及最大餘額法的原意是在很多議席下，比較客觀反映各政團的政治

組織實力。但立法會分區直選的議席太少，該比例代表制巳被各政團更改成多

議席單票制。 

         

2008年6月資料 

地方選區 議席數目 估計人口 偏離標準人口基數 
 

登記選民人數  
 

香港島 6 席 1,267,900 人 - 9.11%   627,657 人 

九龍西 5 席 1,030,000 人 - 11.40%  440,335 人 

九龍東 4 席 1,018,700 人 + 9.54%   540,649 人 

新界西 8 席 2,030,300 人 + 9.15%  943,161 人 

新界東 7 席 1,628,200 人 + 0.04%   820,20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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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功能界別立法會議席 
 

在區議會諮詢及公開論壇上，對增加的立法會功能界別議席由區議會民選區議

員互選產生，引起極大爭論。 
 

大多數贊成的陳述者理由為，公平、有民意基礎和確實由一人一票選舉出來。 
  

大多數反對的陳述者理由為，不公平、雖然由一人一票選舉出來，但民意基礎

不足。 
 

2007 年區議會選舉。單議席單票制，票多者勝。 

 席位 選民 投票率 投票人 

需要選舉 364 2958953 38.83% 1148961 (a) 

自動當選 41 約 400000 N/A N/A 
 

席位 當選票數 當選代表率 

364  698833 (b) (b) / (a) = 61% 

 

2008 年立法會選舉。比例代表名單制配合最大餘額法 

席位 選民 投票率 投票人 

30 3372007 45.2% 1524249 (c) 
 

席位 當選票數 當選代表率 

30 1261597 (d) (d) / (c) = 83% 
 
區議會為單議席單票制選舉。 
立法會為比例代表名單制配合最大餘額法選舉。 
兩者選舉規則完全不同，不能相提並論。 
相同的只是參與選舉的選民是行使公民權投票。 
2007 年，364 名區議員代表行使公民權市民意願 (61%)約 70 萬人。 
2008 年，30 名直選立法會議員代表行使公民權市民意願 (83%)約 126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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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議會 立法會 

議席 364 (41) 30 

當選總票數 698833 1261597 

代表總選民率 61% 83% 

上述數字未計算自動當選之(41)名民選區議員 

 

立法會議員 

 原有席位 建議席位 

議席 60 70 

地區直選 30 35 

功能界別 29 29 

互選產生 (區議會功能界別) 1 6 

 
政府建議沿用傳统互選制度中的全票制或比列代表制，在區議會功能界別中，

選出 6 席，使用這間接選舉是不可能代表 698833 人意願，除非由全港合資格

的選民再投票選出該 6 席，在諮詢文件內附件五 (下表) 第 28 行個人的方格

內，填寫上全港合資格選民減去 1-27 合資格選民，方可達至政府所述的循序

漸進和廣泛代表民意，增加民主成份之選舉。 
 
如果接受諮詢文件考慮方向，沿用傳统互選制度，由 405 民選區議員選出該 6
席功能界別的立法會議員，應該把 405 的數據填寫在諮詢文件內附件五；第

28 行那個方格內，無論填在團體或個人，由 405 個團體 / 個人 ，誕生一個有

6 席立法會議員的超級功能界別，平均 68 個團體 / 個人一席，比傳統團體/ 個

人的功能界別更加傳統，並沒有按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為，可能違反

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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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八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由選舉產生。 

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

定，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 

立法會產生的具體辦法和法案、議案的表決程序由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

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規定。 

 
諮詢文件  附件五 

功能界別名稱                             團體      個人      總數 

1 鄉議局   155 155 
2 漁農界  160  160 
3 保險界  141  141 
4 航運交通界  178  178 
5 教育界   88964 88964 
6 法律界   6022 6022 
7 會計界   22089 22089 
8 醫學界   10493 10493 
9 衞生服務界   36491 36491 
10 工程界   8261 8261 
11 建築、測量及都市規劃界   6117 6117 
12 勞工界  597   
13 社會福利界   12293 12293 
14 地產及建造界  441 286 727 
15 旅遊界  1236  1236 
16 商界 [第一]  1040  1040 
17 商界 [第二]  748 1066 1814 
18 工業界 [第一]  715  715 
19 工業界 [第二]  805  805 
20 金融界  132  132 
21 金融服務界  578  578 
22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2060 155 2215 
23 進出口界  875 619 1494 
24 紡織及製衣界  3579 130 3709 
25 批發及零售界  1829 4168 5997 
26 資訊科技界  364 5383 5747 
27 飲食界  582 7414 7996 
28 區議會   425 425 

總數 16060 210531 226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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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在認知的範圍內，諮詢文件不應該有支持或反對，應該理性討論。我們認為各

界人仕盡量提出意見，把有可能倒退的政制方向推回正軌。  

在民主選舉裡，選舉基制盡量避免任何偏袒某位候選人的架構，藉普及平等和

自由公平的選舉方式來表達人民對政府權力的認同，是民主體制的普世價值。

現時已經清楚了解香港居民對政制向前有強烈訴求，如何以民主而合法的方式

達成穩定改變，向前邁進，尋找一個適合香港的民主制度，又符合世界公認的

普選基制。但在選舉歷史上，許多其他群組的人民被褫奪投票權，政府是最有

可能因自身利益而誤導民主選舉進行及妨礙民主政制發展。 

諮詢文件確實比現行制度退步，簡單地加入人數、增加席位等於擴大民主成

份。香港並不是大漠、塞外或藏北高原，地廣人小，人與人的接觸不須要幾個

小時，互選、推舉的選舉制度早已不合時宜( 下段 )，香港地少人多，人口高

度密集，交通及資訊發達，最適合發展普及平等、一人一票，均衡參與的投票

基制。 

 

諮詢文件內兩個對香港相當重要的選舉，相當倚重區議員的民意，究竟區議員

的民意有多大，前文列表已經可以証實，两級議會在整體投票率有 7%及整體

代表率有 22%差距，區議員的民意絕對不能與直選立法會議員相比。 

區議員與居民息息相關，按理投票率應該相當高，但多年也是這樣偏低，原因

在那裏，是區議會選區分界細小、是單議席單票制、是候選人能力不足以代表

居民聲音，是壁壘太過分明嗎？回歸已來，政府沒有對區議會的運作及制度作

詳細研究，是否須要大幅度改變制度及組成方法，無論諮詢文件內的政改方向

是否獲得通過，我們再一次強烈建議政府全面改革地區議會選舉及組成方法。  
 

香港政制須要向前走是不爭的事實，大部份香港市民在很多年前已經取得共

識，在發展民主選舉的基礎下，是不應該有地區議會委任制度，這委任制度會

令民主選舉中蒙上極大污點。無論委任議員在社會上有多大的貢獻，多大的豐

功偉業，這只是個人成就。在民主的真義下，是追求完善的制度，並不是須要

1985 立法局舉行有史以來首次選舉後，共有 11 名官方議員（包括 4 名當然議員）及 46 名

非官方議員，其中 22 人由總督委任，12 人由功能組別選出，1 人由全體市政局議員推

選，1 人由全體區域市政局議員推選，另外 10 人由各區全體區議員組成的選舉團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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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性的人治。所以多年來就引起追求民主人士不滿，從區議會網頁的資料所

見，超過半數的民選區議員是帶有政黨背景，又有超過半數的民選區議員本身

是來自不同職業、不同社會階層，根本就無須要再委任任何人士進入區議會內

為市民服務，只須要增加民選區議員的數目經已足夠。 
 

香港並非主權國，是在一個國家兩個制度下運作，兩制須要互相尊重。如何諾

實普選將是末來議題。是次諮詢過程中，聯邦制國家的選舉制度及單一制國家

的選舉制度辯論得你死我活。其實香港二十多年來都在尋找一個選舉方法，適

合香港的民主制度。比例代表名單制及最大餘額法有望打破功能界別的死結。

全港分開两組，單一選區及分區直選，由於採用名單制，在全港不設分區，只

有在單一選區的情况下，任何人仕合組名單，只要取得數個百份點的支持，名

單上排前列者，將進入議會，成為代議仕。 
 

在考慮 2012 年立法會及 2012 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同時，亦須注意 2016 年

立法會及 2017 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2014 年至 2015 年間不能完成規定的「五

部曲」，可能須要跟 隨現時的規定「原地踏步」，很大可能把 2012 年的選舉

委員會直接轉化為 2017 年的提名委員會。同樣地，2012 年立法會選舉制度，

將會轉化成 2016 年的立法會選舉制度。懇請各位議員三思。 
 

主要两點建議： 
 

1. 全數民選區議員納入第四界別中，被免民選區議員在互選產生後，破壞整

體民意代表進入選舉委員會中，不能有效地反映真正的民意。 
 

2.  民選區議員互選的方法，剔除互選更改為由全港約 300 多萬合資格的選

民，用一人一票再選出該界別的立法會議員。用這方法會比較接近普及平

等、循序漸進，亦可達至雖然不均等的一人两票。 
 

致祝安康 

此致 

政制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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